

黨團協商紀錄
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（星期二）13時2分至13時10分

地　　點　立法院紅樓301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黃委員國昌

協商主題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主席：現在開始協商會議。本日協商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謝謝大家，各個行政部門的代表辛苦了，不好意思，讓大家跑一趟。現在因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還沒有代表到場，議事人員要不要聯絡一下，確認一下他們要不要來？他們如果不來的話，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，我就直接宣告協商不成立就好了。要請我們黨團助理聯繫？好，黨團助理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一點，聯絡一下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，問他們有沒有要派代表來，他們如果沒有要派代表來的話，就很簡單，那就協商不成立，我就宣告協商不成立，宣布散會了，這樣子也節省大家的勞力、時間、費用，要不然公平會的陳代理主委也很辛苦，坐在這邊枯等，對陳代理主委也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代理主委，不好意思啊！我不是不讓你講話，我是要尊重民進黨黨團……

陳代理主任委員志民：應該的。

主席：先問問看他們要不要來，請你不要見怪。

陳代理主任委員志民：不會。

主席：謝謝。

我們其他的助理問一下助理聯絡的情況是怎麼樣，好不好？因為我總要確定，來不來都沒關係，不來就說，也沒關係，我就宣告，不要浪費大家時間，這麼多議事人員、行政機關的代表，連代理主委都坐在這邊了，這樣不好意思啦！黨團的同仁，你有聽到嗎？出去外面問一下，好不好？到底有沒有聯絡？

張委員啓楷：黨團助理在外面打電話了。
主席：兩位委員、機關的代表，不好意思，再讓他們聯絡一下，如果等一下聯絡還沒結果，我就直接宣告了。

羅委員智強：主席，我建議就到10分。

主席：好。

羅委員智強：還是要建立時間概念，如果10分還聯絡不到，他自己不尊重這個會議，我們覺得也不用跟他們再耗這個時間。

主席：好，同意。我們就等到10分，10分如果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還沒有派任何代表到現場的話，那我就會直接作宣告。再次跟兩位委員還有行政機關的代表致歉。

主委，我先私下請教一下，你們還差兩個委員嘛！院長有要補提名嗎？

陳代理主任委員志民：目前沒有收到訊息。

主席：你完全沒有收到這個訊息？OK！

張委員啓楷：修法過了，3個月內就要提了。
主席：不好意思，我跟大家報告一下，已經到了剛剛宣告的1點10分，經過聯絡，到目前為止，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依然沒有派任何的代表來，因此本日協商仍有黨團代表未出席討論，無法達成共識，接下來就會交給院長，由院長來召集協商，或者我們就直接按照議事規則進行處理。

我們今天的協商到這邊結束，謝謝大家，散會。

散會（13時10分）


